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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審理原則修正 

總說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以下簡稱整治費）自九十年起徵，

迄今已十七年餘，為維持繳費人申報正確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除

積極輔導繳費人申報外，同時建置整治費網路申報及查詢系統，持

續強化系統申報勾稽功能，便利繳費人申報；並配合整治費新制廢

棄物徵收部分改以指定廢棄物代碼出廠聯單量申報，簡化認定方

式，減少繳費人申報闕漏情形。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施行，申報繳費人已由修正

前約四千家增加至七千家，增幅近一倍，每年徵收金額估計逾新臺

幣十二億餘元。  

為均衡分配審理能量，本次修正導入資料庫檢核比對，調整申

報案審理頻率，同時增加審查彈性空間，爰擬具本原則；其要點如

下：  

一、  「繳費業者」配合整治費收費辦法文字修正為「繳費人」。

（修正規定第一點、第三點）  

二、  導入資料庫檢核比對，未通過者進行人工審查，取消每季抽

審比率之限制，調整優先審查範圍，並將審理結果改為通知

方式辦理，節省行政成本，提升審理效能，同時配合刪除第

四點（修正規定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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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審理原則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

本署）為精進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以下簡稱整治費）

繳費人申報內容審理制度，提

升審理效能，均衡分配審理能

量，特訂定本原則。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

本署）為精進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以下簡稱整治費）

繳費業者申報內容審理制

度，提升審理效能，均衡分配

審理能量，特訂定本原則。 

為求用語與收費辦法

一致，將繳費業者修

正為繳費人。 

二、 本原則適用於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收費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每季申報整治費之案

件。 

二、 本原則適用於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每季申報整治費

之案件。 

本點未修正。 

三、 審理方式：(如附件流程圖) 

（一） 完整性審查： 

1、 繳費人透過網路申報或書面

申報提送資料，審理單位應

進行完整性審查。 

2、 審查範圍包含繳費人申報明

細、進口報單、產製報表、

匯款單據是否齊全。 

3、 申報案件如有遺漏、資訊不

明確，應即通知繳費人進行補

件。 

4、 將繳費人申報明細與海關進

口資料庫及本署事業廢棄物

資料庫，進行資料檢核比對；

其檢核內容包括：申報徵收物

質、輸入量或產生量、報關日

期或製造期程、報單編號及申

報金額。 

（二） 分級審理： 

1、 申報案件經前款完整性審

查，進行資料庫檢核，檢核

三、 審理方式：(如附件流程圖) 

（一） 完整性審查： 

1、 繳費業者透過網路申報或

書面申報提送資料，審理單

位應進行完整性審查。 

2、 審查範圍包含繳費業者申

報明細、進口報單、產製報

表、匯款單據是否齊全。 

3、 申報進口物質者，應檢查輸

入量、進口日期及報單編號

是否填報齊全，並檢查日期

及報單編號是否有錯誤。 

4、 申報產製物質者，應檢查產

製量、製造期程是否填報齊

全，製造期程是否為當季。 

5、 申報案件如有遺漏、資訊不

明確，應即通知繳費業者進

行補件。 

（二） 分級審理： 

1、 依金額分級審理：申報案件

依前款完整性審查，應與海

一、為求用語與收費

辦法一致，將繳

費業者修正為繳

費人。 

二、增列第一款第四

目。因應修法後

繳費人劇增，於

現行完整性審查

內容中，導入資

料庫檢核比對，

檢核相關資料一

致性，並整併同

款第三目規定。 

三、第二款配合第一

款資料庫檢核比

對調整，因考量

審理資源分配與

效率，取消以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

之金額分級審理

依據，以通過資

料庫檢核結果作

為初審結果；檢

核未通過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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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者進行人工審查。 

2、人工審查：依據繳費人申報明

細，核對進口報單、產製報

表、事業廢棄物聯單、安全資

料表、材質證明、直接產製原

料已繳納證明或本署核定紀

錄等佐證資料，逐筆確認繳費

人申報徵收物質、輸入量或產

生量、報關日期或製造期程、

報單編號。 

3、初審結果：經第一目資料庫檢

核通過者，以檢核結果作為初

審結果；未通過者，則以第二

目人工審查結果作為初審結

果。 

（三） 複審確認： 

1、  前款初審結果，應每季辦

理複審抽查。複審結果有

誤者，應就該案重新進行

人工審查。  

2、  經複審確認後，將審理結

果通知繳費人。  

關進口資料與廢棄物聯單

資料，以電腦程式進行正確

性自動比對，並以申報金額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分級

依據；如申報金額達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以上者，應進行

人工審查；如申報金額未達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者，應依

次目規定辦理。 

2、 每季抽查百分之二十五：當

季繳費額度未達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者，抽查百分之二

十五，進行當季人工審查，

並於每年度第四季審查

時，檢視如有未經抽審之業

者，應進行人工審查，並確

保每年完成所有業者抽查

至少一次。 

3、 人工審查：依據業者進口報

單、產製報表及事業廢棄物

申報及管理系統登載內

容，逐筆核對業者申報輸

入、產製物質及廢棄物數

量。 

4、 初審結果：經篩選進行人工

審查案件，以人工審查結果

作為初審結果；未經人工審

查之案件，以完整性審查結

果作為初審結果。 

（三） 複審確認： 

1、 前款初審結果，應每季辦理

複審抽查，抽查當季申報案

件百分之二十。複審結果有

誤者，應就該案重新進行人

工審查。 

2、 經複審確認無誤後，寄發審

理結果予繳費業者。 

進入人工審查階

段，逐一核對繳

費人申報明細及

佐證資料，並以

人工審查結果作

為初審結果。 

四、第三款配合第二

款修正，視申報

情形抽查，適度

分配審理資源。 

五、第三款第二目酌

作文字修正，將

「寄發」審理結

果改為「通知」，

以分級通知方

式，如針對起徵

值以下之繳費人

以系統通知查詢

審理結果，未來

可朝此模式建立

相關通知系統，

以節省紙本寄送

之行政成本。 

 
四、 下列案件應優先列入抽查範

圍： 

一、本點刪除。 

二、因新制已全數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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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申報紀錄差異過大者。 

（二） 為本署指定類型業者。 

（三） 其他經本署認定之特定業

者。 

查，爰刪除第四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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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審理流程圖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前開審理原則修

正草案，修正流程圖

相關工作項目，並簡

化表現方式俾利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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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審理原則 

2019.2.1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精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以

下簡稱整治費）繳費人申報內容審理制度，提升審理效能，均衡分配審理

能量，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每季

申報整治費之案件。 

三、 審理方式：(如附件流程圖) 

（一） 完整性審查： 

1、 繳費人透過網路申報或書面申報提送資料，審理單位應進行完整性審

查。 

2、 審查範圍包含繳費人申報明細、進口報單、產製報表、匯款單據是否齊

全。 

3、申報案件如有遺漏、資訊不明確，應即通知繳費人進行補件。 

4、將繳費人申報明細與海關進口資料庫及本署事業廢棄物資料庫，進行資

料檢核比對；其檢核內容包括：申報徵收物質、輸入量或產生量、報關

日期或製造期程、報單編號及申報金額。 

（二） 分級審理： 

1、 申報案件經前款完整性審查，進行資料庫檢核，檢核未通過者進行人工

審查。 

2、人工審查：依據繳費人申報明細，核對進口報單、產製報表、事業廢棄

物聯單、安全資料表、材質證明、直接產製原料已繳納證明或本署核定

紀錄等佐證資料，逐筆確認繳費人申報徵收物質、輸入量或產生量、報

關日期或製造期程、報單編號。 

3、 初審結果：經第一目資料庫檢核通過者，以檢核結果作為初審結果；未

通過者，則以第二目人工審查結果作為初審結果。 

（三） 複審確認： 

1、 前款初審結果，應每季辦理複審抽查。複審結果有誤者，應就該案重新

進行人工審查。 

2、 經複審確認後，將審理結果通知繳費人。



 

 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審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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